
通许县财政局关于 2017年度上级

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2017年度上级财政对我县公共财政的补助 190031万元，

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返还性补助收入 8156万元，其中：

1.所得税基数返还 226万元；

2.成品油税费改革返还 766万元；

3.增值税基数返还 1229万元；

4.消费税基数返还 9万元；

5.“营改增”增值税五五分成返还 5926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18407万元，其中：

1.均衡性转移支付 50201万元；

2. 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 2315万元；

3. 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 10569万元；

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收入 25232万元；

5.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1796万元；

6.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15146万元；

7. 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 7926万元；

8.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 1630万元；

9.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467万元；

10. 结算补助收入 2725万元；



11.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400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63468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 245万元；

(2)公共安全 514万元；

(3)教育 5572万元；

(4)科学技术 2万元；

(5)文化体育与传媒 170万元；

(6)社会保障和就业 10971万元；

(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5652万元；

(8)节能环保 6186万元；

(9)农林水 31187万元；

(10)交通运输 2053万元；

(11)商业服务业等 85万元；

(12)住房保障 522万元；

(13)粮油物资储备 3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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